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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具备机动车环保检测能力的检测站个具备机动车环保检测能力的检测站

洛阳圣旺广大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
洛阳市开元大道25号（洛阳市交通
警察支队机动车检测站院内）
●咨询服务电话：

65969268

洛阳一运
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
洛阳市洛龙区龙门大道
136号
●咨询服务电话：

65512052

洛阳永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
洛阳市王城大道88号
●咨询服务电话：

62237778
6223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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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检测将与车辆年
审同步

为有效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
保护和改善我市大气环境，2012年
9月12日，市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洛阳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办法》。《办法》规定，将对在
用机动车实行排气检测制度和机
动车环境保护标志制度。机动车
在我市注册、变更、转移登记时，应
当符合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
且在国家环保达标车型目录内。

这意味着，所有以汽油、柴油
或者其他可燃物质作为燃料，以动
力装置驱动上路行驶的供人员乘
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的轮式车辆，
都要接受考核。

目前，我市私家车在6年内两
年一审，6年后一年一审，15年后半
年一审；中型以上营运载客汽车、
大型非营运载客汽车、重中型载货
汽车、挂车、半挂牵引车、校车以及

使用性质为“危化品运输”的车辆，
必须到市公安局机动车检测站办
理年审手续。

往后，机动车年审中将多一个
环节，绿色环保标志管理将与机动
车安全技术检验同步进行。对检
测合格的，核发绿色环保标志，有
效期限与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的
有效期限相同；检测不合格的，由
市、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治理并复检，超过治理期限或
者复检后不合格的不得上路行
驶。未参加排气检测或者检测不
合格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
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
格标志，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
不予核发检测报告。

3个检测站具备机动
车环保检测能力，审车费
用不会增加

往后车辆年审时，在车主登
记、外观检验和信息录入的基础

上，进行排气检测，环保检测合格
的车辆发放绿色环保标志，检测不
合格的车辆，需维修治理后到原检
测机构复检，复检合格的发放绿色
环保标志。

据了解，目前，我市市区在
安全技术检验基础上同时具备
机动车环保检测能力的检测站
有3个。

市机动车检测监管大队大队
长张遵文表示，汽车年审中环保检
测项目将于2013年 1月1日正式
开始实施，但目前还未收到任何调
价通知，暂时实行原收费标准。已
经于年末审过车的车主也无须担
心，因为环保标志与年审周期一
致，已审过车的车主不会受到禁行
限制。

新入户车辆（指所有轿车产
品以及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
具备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的企业
生产的其他乘用车、两轮摩托车
等车辆产品）怎样申请环保标
志？据了解，个人车辆须携带机

动车所有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机
动车行驶证（正证和副证）和机动
车登记证书办理；单位车辆须携
带机动车行驶证（正证和副证）、
单位开具的委托书（加盖单位公
章）、委托人身份证、企业机构代
码（复印件加盖公章）和机动车登
记证书办理。办理地点：洛阳市
九都路立交桥东北角环保大厦13
楼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公室。
咨询服务电话：65811196。

对违规车主的处罚，
最高达1000元

《办法》对各种违法行为作出
的处罚进行了规定：

制造、销售或者进口污染物排
放超过规定标准的机动车和生产、
进口、销售不符合规定标准的车用
燃料及清洗剂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在用机动车排气检测不合格

且在规定期限未维修、未复检或者
复检不合格上路行驶的，由环保部
门处以200元罚款。

个人拒绝机动车排气抽测的，
由环保部门对机动车所有人处以
200元罚款；单位拒绝抽测的，由环
保部门处以1000元罚款。

在用机动车所有人或使用人
不按照规定进行机动车排气污
染检测或者在检测中弄虚作假
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 200 元
罚款。

伪造、变造、转让、出借或者使
用伪造、变造、转让、出借机动车绿
色环保标志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收
缴其标志，并处以500元以上1000
元以下罚款。

违反环保限行规定的，由公
安交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予
以处罚。

未来，我市将实行机
动车环保限行制度

下一步，我市将实行机动车环
保限行制度。

目前，市、县（市）、吉利区公安
机关正在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拟订辖区环保限行方案，
待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安机
关会另行公告实施。

限行区域设定后，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会在进入限行区域的
道路入口处设置醒目限行标志，禁
止无绿色环保标志的车辆进入该
区域。

《办法》也同时对机动车生
产、销售、使用等环节进行了约
束，规定拥有机动车的市民（单
位）应定期进行机动车环保检
验，禁止使用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车用燃料及清净剂，确保车辆排
气达标。

《洛阳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法》明日起实施，环保检测将与车辆年审同步

尾气不达标，不能在限行区域内行驶
核心提示

□记者 连 漪 通讯员
赵亚虹

明起，《洛阳市机
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
正式开始实施，往后汽
车审验将多了一个环
节，如果尾气排放不达
标将不发放绿色环保
标志，没有绿色环保标
志的车辆将无法在限
行区域内行驶。


